
會勘切結書 

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之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

法第33條規定：「依本辦法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者，應

依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使用，並不得作為住宅、工廠或其他非農業使

用。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對取得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及其坐

落之農業用地造冊列管，並視實際需要抽查是否依核定計畫內容使

用；未依計畫內容使用者，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並通知區域計

畫或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理。但配合政策休耕、休養、停

養者，不在此限。」。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部分另依內政部94年12月

8日台內營字第0940011948號函及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廢止。 

 

都市計畫法(民國 110 年 05 月 26 日) 

第 79 條：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從事建造、採取

土石、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

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

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不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

復原狀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

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前項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 

依第八十一條劃定地區範圍實施禁建地區，適用前二項之

規定。 

第 80 條：不遵前條規定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者，除應

依法予以行政強制執行外，並得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

拘役。 

一、 申請人：  

二、 申請容許使用項目： 

三、 土地座落： 

四、 會勘時問：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簽名或蓋章：                             


